泉师办〔2016〕17号

关于制作新进教职员工工作证的通知
各单位：
　　请各单位组织本单位新进在编的教职员工填写《基本信息汇总表》（详见附件）并盖章，收齐个人小两寸免冠彩色近照一张（背后注明工号、姓名），于9月14日前一起送至学校办公室机要科（行政楼708，联系人：康老师、苏老师）,《基本信息汇总表》电子档发至邮箱2302@qztc.edu.cn。
　  教师证若有遗失，个人需登报声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向学校办公室申请补办新证。工作证只作证明本人身份之用，不得涂改与转借。如调离学校、离职，须将此证交回学校办公室。

附件：泉州师范学院新进教职员工基本信息汇总表

                               泉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6年9月8日

抄送：校领导。
泉州师范学院办公室                      2016年9月8日印发
附件：

泉州师范学院新进教职员工基本信息汇总表

	序号
	工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籍贯
	身份证号码
	 备注

	范例
	16001
	赵某某
	
	
	199000
	福建南安
	000000000000000000
	

	
	
	
	
	
	
	
	
	

	
	
	
	
	
	
	
	
	

	
	
	
	
	
	
	
	
	

	
	
	
	
	
	
	
	
	

	
	00001
	李某某
	
	
	197000
	福建永泰
	00000000000000000X
	补办


部门/学院：               （盖章）

备注：若有需补办教师证，请一起报送相关资料。

